泗水县应急管理局1月份双随机抽查情况的通报
根据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编办《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泗政办字〔2016〕15号）和泗水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泗应急字〔2019〕24号）精神要求，县应急局按照2021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随机抽查1月份2家企业，随机抽取执法人员邢丙生、尹涛，现将结果通报如下：
一、检查发现的问题
（一） 山东和顺毛绒玩具有限公司：1、生产安全应急预案未及时进行修订（2017年11月）；2、未制定2021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；3、未提供2020年12月份应急演练资料；4、风险管控制度未已正式文件发布；5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已正式文件发布；6、缝纫车间和包装车间无风险告知卡。
（二）济宁天普阳光饲料有限公司：1、应急演练计划未经主要负责人签发及加盖公章；2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经主要负责人签发及加盖公章；3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中人员变动未及时修订；4、特种作业人员档案不规范（涵盖特种设备操作人员）。
二、处理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对上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问题，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，到期10日内由县应急局对上述隐患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，对拟立案的违法行为，由县应急局调查取证并依法履行处罚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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